
闽卫督函〔2025〕96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1686 号建议的答复

肖玉代表：

《关于加快推行医疗机构设立护理院与家庭病床相结合的

老年护理服务模式的建议》（第 1686 号）由我单位会同省民政厅

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医疗机构设立护理院与家庭病床相结合的老年护理

服务建议

我省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根据需要设置和增加提供老年

护理服务的床位。引导区域内部分一级、二级医院转型为护理院，

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、连锁化的护理站、护理中心、

康复医疗中心、安宁疗护中心等，增加辖区内提供老年护理服务

的医疗机构数量。截至 2024 年底，全省有 532 家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提供家庭病床服务，累计建床 9648 张（主要是在患者家中、

部分签约合作的养老机构）。

福建省级机关医院自 2021 年 5 月率先在全省开展远程家庭

病床巡诊服务试点，并致力于自主研发家庭病床服务系统，全力

构建智慧家庭病床服务新模式，着力打通医疗服务“最后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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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”，实现从建床、查床、护理、健康管理到撤床的全流程闭环

管理。系统持续优化升级，强化线上线下联动，对“健康小管家”

进行适老化改造，使其操作更便捷，并完善远程监测与智能护理

系统，引入可穿戴设备对患者进行远程监测，为老年患者特别是

失能老人提供实时生命体征监测服务，有效推动老年居家医疗护

理发展。目前，该系统已成功对接并服务 10 余家养老院，为老

年患者提供便捷护理服务。“家庭病床远程监测系统”荣获软件

著作权，截至 2025 年 4 月 22 日，累计服务患者 901 人次，上门

巡诊 16756 人次，远程视频巡诊 250 人次，涵盖健康促进、生命

体征监测、皮下注射等 29 项上门服务内容。

同时，省民政厅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、拓展居家助老服务

模式、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、推进养老人才队伍建设。每个设

区市（不含平潭）均已建设不少于 1 个医养康养相结合的高品质

养老项目，满足老年人多元养老服务需求。2024 年全省完成养老

护理员、养老院院长培训 1.7 万人次。

二、关于支持护理院与家庭病床开展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

的建议

我省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、家庭

病床等方式将康复医疗、护理等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，满足居

家老年人的健康需求。2020 年省卫健委印发《关于开展“互联网

＋护理服务”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确定了 39 项“互联网＋护理服

务”项目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“互联网＋护理服务”试点工作；

2023 年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试点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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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》，要求每个设区市至少有 1 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“互联网+

护理服务”，有条件的设区市可增加试点范围；同时积极与省医

保局沟通新增设立上门服务费项目，医疗机构开展“互联网+护

理服务”可采取“医疗服务价格+上门服务费”方式收费，属于

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同步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享受与该医院相同的

医保待遇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，全省共有 56 家医疗机构开展“互

联网＋护理服务”试点工作，实际开展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项

目 48 项，累计服务患者 5.76 万人次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，持续推进家庭病床、“互

联网+护理服务”、护理院建设等相关工作，将机构内护理拓展至

社区和居家，为高龄体弱、失能失智等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专业、

便捷的护理服务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张国安

联 系 人：张洪惠

联系电话：0591－87808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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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4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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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

员会；宁德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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